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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

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

债券重大事项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

 

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泰联合证券”）作为南

京新港开发总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的债券

受托管理人（以下简称“受托管理人”），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

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。根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公

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等相关规定及本次债券《受托管理

协议》的约定，现就本期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。 

一、原中介机构情况 

名称：众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成立日期：2013 年 12 月 2 日 

注册地址：上海市嘉定工业区叶城路 1630 号 5 幢 1088 室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10114084119251J 

经营范围：审查企业会计报表，出具审计报告；验证企业资本出

具验资报告；办理企业合并、分立、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，出具有

关报告；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；代理记账；会计咨询、税务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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询、管理咨询、会计培训；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。（依法须经批

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二、变更情况概述 

（一）变更的原因和变更生效时间 

因原审计机构服务年限届满，不再承担发行人 2022 年度财务报

表审计工作，根据发行人业务发展需要，已聘请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

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担任发行人 2022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 

变更生效时间自发行人与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签订《审计业务约定书》之日起。 

（二）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

本次中介机构变更经招标评审，符合公司规定。根据《债券持有

人会议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本次中介机构变更不触及债券持有人会议

召开条件，无需取得债券持有人会议同意。 

（三）新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信息 

名称：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成立日期：2013 年 10 月 31 日 

注册地址：天津自贸试验区（东疆保税港区）亚洲路 6865 号金

融贸易中心北区 1-1-2205-1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201160796417077 

执业资格：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

经营范围：审查企业会计报表，出具审计报告；验证企业资本，

出具验资报告；办理企业合并、分立、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，出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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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的报告；承办会计咨询、会计服务业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（四）新任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资格,是否存在被立案调查等情形 

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具有《会计师事务所执

业证书》，且已完成中国证监会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，不存在被立

案调查等情形。 

（五）协议签署情况及约定的主要职责 

发行人已与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签署《审计

业务约定书》，约定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负责发

行人 2022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。 

三、移交办理情况 

截至目前，变更前后的会计师事务所已完成相关工作的移交手续。 

四、影响分析 

上述变更审计机构事项对发行人上述已发行的公司债券本金及

利息的偿付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华泰联合证券密切关注发行人本次变更审计机构事项的进展情

况及上述情况对发行人偿债能力的影响，严格按照法律、法规、规范

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履行受托管理职责。 

特此公告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




